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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T Vision S.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天順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4）

有關2023年年報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天順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2月22日之公告（「該
公告」）及於2024年4月26日刊發的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該年報」），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於呈報年度期間發生的須予披露重大事項。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具該公告及該年報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須於該年報內披露的額外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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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項

於2023年7月28日，本公司與中天宏信投資有限公司（「控股股東」）訂立認購協議，內
容有關分別按每股0.40港元的總價格及每股0.39港元的淨價格認購最多90,000,000股
本公司每股0.01港元的新普通股（總面值為900,000港元）（「認購事項」）。認購股份於
發行認購股份條款釐定當日的市價為0.45港元。認購事項已於2023年12月22日完成，
控股股東已成功認購合共9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總額為36.0

百萬港元。經扣除相關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後，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5.2百
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以下用途︰(i)約27.2百萬港元用作發展可再生能源業
務；及(ii)約8.0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董事認為，認購事項為本公司
進一步籌集資金以支持本集團的持續發展及業務增長的合適融資方案，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直至該年報日期，概無動用任何所得款項淨額，並將會根據
本公司先前披露的擬定用途於2024年內動用有關款項。

承董事會命
中天順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孫得鑫

香港，2024年7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吳瑞先生、郭劍峰先生、丁驥先生及孫
得鑫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陸齊偉先生及何俊傑博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湯大杰博士、吳冠雲先生及連達鵬博士。


